
菏泽衡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菏泽(巨野)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(一期)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

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

2022 年 7 月 20 日，菏泽衡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菏泽(巨

野)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(一期)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会议。验收工作组由菏泽衡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环评单位山东海美

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及 2位受邀专家组成(名单附后)。会议期间，建设单

位介绍了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，汇报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辐

射环境管理情况，与会代表对现场进行了核查。经现场核查、审阅资料和

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菏泽衡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化工产业园富安

路以北。本项目建设位置位于厂区污水处理区东侧中间位置。本项目建设

规模和验收规模为：一套加速器辐照装置，安装有 1 台 DD1.5 型工业电子

加速器，核技术利用类型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。项目总投资 790.8 万元，

环保投资 150 万元。

2020 年 9月公司委托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菏泽(巨

野)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(一期)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；2020 年 11 月 2日，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“菏行审安[2020]058

号”文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。

二、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落实情况

本项目辐照室东西净长 10m（含迷道），南北净宽 5.4m，净高 2.8m（内

迷道净高 2.8m，外迷道净高 3.6m），净面积约 54.0m2，净容积约 127.5m。

辐照室南、北、西墙均为纯混凝土结构，厚度均为 1300mm；迷道位于辐

照室的东侧，辐照室东墙及迷道内墙均采用 800mm 的混凝土结构，迷道外

墙为 500mm 的混凝土结构。辐照室室顶为 1300mm 厚纯混凝土结构（内迷

道室顶为1300mm厚纯混凝土结构、外迷道室顶为500mm厚纯混凝土结构）。



混凝土密度为2.35g/cm3。加速器罐体主钢筒主体为15mm钢板+30mm铅板，

其北侧部分区域采用 85mm 钢板防护；主钢筒上方为 105mm 厚钢板+60mm

厚铅板，下方为 60mm 厚钢板；侧钢筒为 14mm 钢板。

辐照室迷道口设置 1 道防护门，材质为 40mm 厚的铁板，用于人员进

出检修设备，电动平移式。防护门上方设计有工作状态指示灯，且带有报

警装置。

机房设置有钥匙开关、信号警示装置、拉线开关、急停按钮、巡检开

关、监控装置、剂量探头、防人误入装置、烟雾报警装置、联锁装置等。

以上设施均能够正常工作，能够满足辐射安全防护的要求。

本项目加速器机房辐照室设有专门的通风系统，设置进风口和排风口

各一个，进风机和排风机设专门的管路，互不影响。排风机风量为 4000m3/h,

排风口位于辐照室地面西侧中间位置。辐照室内产生的臭氧等非放射性有

害气体经排风口沿地下管道排出辐照室，废气管道接至物化废气处理系

统，经碱洗+UV 光解+水洗+活性炭吸附处理后，经 27m 高排气筒排放。

三、辐射安全管理落实情况

（一）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，明确公司法定代表人石伟刚

为本单位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人，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，指

定马元负责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。

（二）制定了《辐射安全岗位职责》、《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》、

《电子加速器装置检修维护制度》、《射线装置使用与作业登记制度》等制

度；制定了《自行检查及年度评估制度》，拟于每年 1月 31 日前编制辐射

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，并将年度检测报告附在年度评估报告后按

要求上报；制定了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，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开

展了一次全厂辐射事故应急演练。

（三）公司配备 8名辐射工作人员，均已参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

防护考核，考核成绩合格，且成绩单均在有效期内。已委托山东科源检测

技术有限公司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检测，建立了辐射工作人员个

人剂量档案。

（四）公司配备了 1 部 LK6000 型 X-γ辐射剂量率仪、6 部 RJFJ-S1



型个人剂量报警仪、8支个人剂量计（每人一支）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(一)监测结果

根据监测数据，在加速器关机状态下，加速器机房周围γ空气吸收剂

量率范围为 53.1nGy/h～63.4nGy/h，即（5.31～6.34）×10-8Gy/h，处于

菏泽市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范围内。

在加速器开机条件下，机房四周、防护门外、室顶外 30cm 处 X-γ辐

射剂量率范围为 66.1nGy/h～805.6nGy/h，即 0.0793μSv/h～0.9667μ

Sv/h，满足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.5μSv/h 的剂量率要求。

环境保护目标处的 X-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64.6nGy/h～67.9nGy/h，

即即 0.0775μSv/h～0.0815μSv/h，满足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.5μSv/h

的剂量率要求。同时也处于菏泽市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范围内。

(二)职业人员与公众成员受照剂量结果

（1）职业人员

根据现场监测结果估算，本项目投运后，辐射工作人员最大年有效剂

量为 1.00mSv/a，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(GB18871-2002)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/a，也低于环境影响报

告表提出的管理剂量约束值 5.0mSv/a。

（2）公众成员

根据现场监测结果估算，公众人员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.17mSv/a，低

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中规定公众

成员的剂量限值 1mSv/a，也低于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管理约束限值

0.25mSv/a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菏泽衡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菏泽(巨野)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(一期)

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项目环保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

辐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，该项目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是安全的，具

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建议通过验收。

六、建议



1.适时修订辐射管理规章制度及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；

2.落实辐射监测计划，加强自主监测工作。

验收工作组

2022 年 7 月 20 日






